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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向呼图壁县天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本补充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15 年 6 月   日在中国昌吉市签署：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生物”），住所为

新疆昌吉州昌吉高新区光明南路 1 号，法定代表人为蒋炜 

呼图壁县天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农业”），住所为新疆

昌吉州呼图壁县西戈壁，法定代表人为黄斌 

鉴于： 

1、天山生物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成立并有效存

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现持有昌吉州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65230005000027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称为“天山生物”，股票代码为“300313”。 

2、天山农业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呼图壁县成立

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现持有昌吉州呼图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65232303000005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截至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天山生

物的控股股东天山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天山农业 100%的股权，天山农业系

天山生物的关联方。 

3、双方已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签署了《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向呼图壁县天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天山生物向天山农业发行股票购买天山农业持有的

68,512.05 亩农业开发用地使用权及地上相关配套资产。 

4、双方已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签署了《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向呼图壁县天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由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资产评估报告书调整后重新出具。为进一步明确各

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各方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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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就本次交易事项，同意签署本补充协议，对《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作补充约定如下： 

 

第一条  释义和解释 

1、在本补充协议中，以下表述具有下文载明的含义，但上下文明确另有所

指的除外： 

“本补充协议” 指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呼

图壁县天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本次交易” 指 
天山生物拟向天山农业发行股票购买天山农

业持有的 68,512.05 亩农业开发用地使用权及

地上相关配套资产 

“标的资产” 指 天山农业持有的68,512.05亩农业开发用地使

用权及地上相关配套资产（详见附件） 

“评估机构” 指 为进行本次交易而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 

“评估基准日” 指 2014年10月31日 

“资产评估报告书” 指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于评

估基准日进行评估而出具的编号为中威正信

评报字（2015）第4016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标的资产交割完成” 指 天山农业转让标的资产变更转移登记至天山

生物名下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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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威正信” 指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适用法律” 指 适用于本补充协议各方或其任何财产有约束

力的、公开、有效并且适用的中国法律、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

府规章以及其他形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

范性文件 

2、除非本补充协议中有任何其它条款包含任何相反的明确规定，根据本补

充协议确定或决定的、针对实施任何行为或事情的时间性期间应根据下列规定计

算： 

（1）本补充协议提及的“日”、“天”均为自然日，且包含了法定节假日； 

（2）如果要求某种行为或事情应在某个规定日期之前的一段规定期间内，

或不超出该规定期间完成，则该段期间应在最接近该日之前时结束； 

（3）如果要求某种行为或事情应在某个规定日期之后、或自该规定日期起

的一段规定期间内完成，则该期间应紧接该日之后开始； 

（4）如果要求某种行为或事情应在一段规定期间内完成，则该期间应在期

间的最后一天结束时结束。 

3、本补充协议中，如果提及任何非中国法律术语，该等术语应基于本补充

协议各方的原意及按照中国法律给予解释。 

4、本补充协议各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之用，不得影响本补充协议的解

释，不对标题之下的内容及其范围有任何限定。 

5、本补充协议的附件构成本补充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二条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天山生物及天山农业一致同意，本次交易过程中，天山生物通过向天山农业

发行股票的方式购买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中威正信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书》所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0 月 31 日，天山农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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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农业开发用地使用权及地上相关配套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10,523.75 万元。经

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0,500 万元。 

 

第三条  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1、本补充协议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后成立。 

2、本补充协议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之日同时生效。 

3、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因任何原因终止、解除，则本补充协议应

同时终止、解除。 

 

第四条  附则 

1、本补充协议及其附件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本补充

协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有约定的，以《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2、除非适用法律另有规定，如任何一方未行使或延迟行使其在本补充协议

项下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不构成该方放弃该等权利、权力或特权；且单一或

部分行使这些权利、权力和特权并不排斥行使任何其他权利、权力和特权。 

3、如本补充协议所载任何一项或多项内容根据任何适用法律被认定为无效、

不合法或不具有可强制执行性，则各方同意该等内容应当在可行的最大限度内予

以强制执行，以实现各方的意图，且本补充协议其他规定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可

强制执行力均不受到任何损害。如果为了使各方的意图生效而有此必要的话，各

方将以诚信协商修订相关内容，以尽可能贴近上述意图且能够强制执行方式及手

段来取代该等内容。 

4、本补充协议正本一式陆份，天山生物及天山农业各执贰份，其他各份报

相关主管部门用于审批或备案使用，每份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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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呼图壁县天山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之签署页）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呼图壁县天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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